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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商品房未经验收开发商强制交房

市消协助业主成功维权

案情简介: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
午，刘先生、曹女士等 247名消费者代表
周口市建业置地广场 （以下简称置地广
场）1000多户业主， 到周口市消费者协
会（以下简称市消协）投诉称，置地广场
开发商存在欺诈行为， 未经有关部门验
收，在没有任何验收合格手续的情况下，
强制交房并通知业主无论收不收房，即
从 2020年元月 1日起开始收取物业费
等费用， 业主要求开发商等房屋验收合
格后再交房，开发商不同意，业主遂求助
市消协维权。

处理过程及结果:市消协接到投诉
后， 立即组织工作人员到置地广场售楼
部进行现场调解。 消协工作人员首先表
示会尽最大努力帮助业主维权， 随后
让开发商提供有关房屋验收合格手续，
而开发商未能提供任何手续。 市消协
到周口市住建局进行调查得知， 周口
市住建局并没有收到置地广场验收申

请， 更没有到现场进行验收。 开发商
强制交房的原因是， 2019年底是开发
商按照合同约定交房时间， 如不按时
交房， 将要承担违约金。 核实情况后，
市消协立即和置地广场负责人沟通，
并向置地广场负责人发出约谈函， 对
“延期交房违约金” “物业管理费” 等
问题进行约谈， 责令置地广场停止强制
交房和收取物业费， 对 “延期交房违约
金” 按购房合同执行。

置地广场负责人当场表示，等房屋
验收合格后再交房、收取物业费，并按购
房合同赔偿延期交房违约金、 履行有关
房屋验收手续。

案例评析: 本案的焦点是消费者购
买的商品房不符合交房条件， 而开发商
强制交房是不想承担延期交房违约金和

减少物业费收入。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

管理法（修正）》第二十七条规定：“房地
产开发项目的设计、施工，必须符合国家
的有关标准和规范。 房地产开发项目竣
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

根据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
例》 第十七条规定： “房地产开发项目
竣工， 依照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的规定验收合格后， 方可交付使用。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 （以下简称 《消法》） 第十条规
定： “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 消
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 有权
获得质量保障、 价格合理、 计量正确等
公平交易条件， 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
交易行为。 ”

根据《消法》第十六条规定：“ 经营
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应当依
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履
行义务。 经营者和消费者有约定的，应
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但双方的约定不
得违背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营者向消
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恪守社会
公德，诚信经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 不得设定不公平、 不合理的交易条
件，不得强制交易。 ”

本案中， 开发商在未取得竣工验
收报告情况下交房的行为， 不但是一
种违反合同约定的违约行为， 更是一
种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违法行

为。 对此， 购房者可以拒绝收房， 并
可以要求开发商按照合同约定赔偿损

失。
案例二

购房被中介套路消协提醒购房先签合同

案情简介: 2020年 9月 23日，消费
者唐女士向周口市消协投诉称， 自己被
周口市某房产中介公司套路了。 2020
年 4月 14日， 她通过某中介公司看上
了周口碧桂园小区的一套商品房， 当时
和她一起看房的有五六个人 （唐女士怀
疑有房托）。 中介表示， 看中这套房子的
人比较多， 如果唐女士看中的话， 可以
先交 1万元意向金， 为唐女士保留 3天。
唐女士觉得房子还可以， 没有多想就交
了 1万元。 中介开了收据， 唐女士没有
和房东见面， 也没签订购房合同， 但说
如果不超过 112万元可以考虑， 中介说
可以谈。 过了几个月， 唐女士得知自己
看中的那套房子通过其他中介已经卖给

了别人， 唐女士找中介退款， 中介说唐
女士的 1万元意向金已作为定金转给了
房东， 他们也一直和房东协商， 房东不
退， 他们也没办法。 唐女士与中介多次
协商无果，便到市消协投诉。

处理过程及结果: 市消协接到投诉
后，立即组织人员进行调查。 经调查，房
东确实收到了中介公司转的 1万元，房
价是 118万元， 具体这 1万元是谁付的
房东并不知道。 房东收到 1万元的时间
是 2020 年 4 月 14 日， 而中介非常确
定唐女士的意向金是 2020 年 4 月 22
日转的， 还说转这1万元是经唐女士微
信聊天确认， 而唐女士表示对此并不
知情。 市消协让中介提供微信聊天同
意转账的证据和转账凭证， 中介表示
以前的手机坏了， 数据无法恢复， 账
号登录密码也忘了， 不能提供有效证
据。 经查， 房东之所以不退定金， 是
因为中介违约， 中介分别与 2020年 4
月 14 日、 4 月 22 日让房东从郑州回
周口签购房合同。 4月 14日， 房东回
周口从郑州上高速时， 中介说客户临
时有事出差， 不能签约； 4 月 22 日，
房东到中介公司签约， 客户当面说不
要了。 两次要和房东签约的都不是唐
女士， 中介转给房东的 1 万元应该是
两次要和房东签约的人 。 2020 年 7
月， 房东通过其他中介准备把房子卖
给他人， 办理房子解压之前， 专门到
该中介核实， 问该房子还有人要没有，
如果没人要， 就自己卖了， 当时没人
要。 调查还发现， 该中介开给唐女士
的收据上标有代收某房的 “定金”， 约
定价格 118万元， 但标注的字迹不清
楚， 唐女士当时也没在意。 综上所述，
该中介转给房东定金的时间与房东实

际收到定金的时间不一致， 又不能提
供唐女士同意转账的凭证， 也没有签
订购房合同， 而且该中介与房东约定
的价格 118 万元和唐女士要求中介谈
的价格 112万元也不一致，以现有证据
推断，该中介收的所谓“定金”不止一

家，这应该是该中介的套路。 经消协多
次沟通协调， 最终该中介退还唐女士 1
万元。

案例评析:根据《房地产经纪管理办
法》 第二十四条规定：“房地产交易当事
人约定由房地产经纪机构代收代付交易

资金的， 应当通过房地产经纪机构在银
行开设的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专用存款账

户划转交易资金。 交易资金的划转应当
通过房地产交易资金支付方和房地产经

纪机构的签字和盖章。”该中介在此案中
没有履行规定程序， 虽然该中介在收据
上标注代收“定金”，但在价格没有谈妥、
没有签订购房合同、 未经消费者签字确
认同意的情况下， 该中介无权把钱转给
房东。该中介理应把 1万元退还唐女士。

为此市消协提醒消费者： 通过中介
购房时， 要先签订购房合同再交定金。
对于中介的格式合同， 要仔细阅读合同
条款， 不明之处当面问清， 双方的权利
和义务要明确， 不能图省事， 交钱了事。
防止中介利用格式合同损害自己的合法

权益。
案例三

家政服务起争议消协调解获赔偿

案情简介: 2020年 2月 15日，周口
市消协接到市长热线转办的刘先生投诉

称， 周口市好阿姨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家政公司） 合同违约案件后，
立即与投诉人取得联系。 经调查， 去年
9月 17日， 投诉人王女士在周口市中
心城区与家政公司签订了一个月雇佣保

姆服务合同， 共支付 6000元， 其中包
括一年 3000 元服务费和一个月 3000
元保姆工资， 但没有想到的是， 保姆上
岗工作不到 20天， 竟然违反合同去了
贵州。 随后， 王女士多次与家政公司联
系要求退款， 家政公司都以种种借口不
予退还。 无奈之下， 王女士向市长热线
投诉。

处理过程及结果: 接到市长热线转
办的投诉后，市消协高度重视，立即组织
疫情期间在家休假的工作人员分头展开

调查。 经查，该家政公司是在“58到家”
平台注册的家政公司， 市消协分别与
“58到家” 平台和该家政公司负责人取
得联系， 指出家政公司的合同违约行
为， 家政公司应本着诚信经营的原则，
主动承担合同违约责任。 疫情期间，本
着为消费者排忧解难的原则，市消协工
作人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经耐心调
解，“58到家” 于当日将 1560元托管工
资和 2790元服务费退还给王女士。 同
时， 因保姆使用不当而损坏的 1200元
电锅报给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通过理赔
程序进行了理赔， 共为消费者挽回经济
损失 5550元。

案例评析:本案中，保姆未完全履行
一个月雇佣服务合同，擅自去了贵州，属
单方违约；因使用不当，致使王女士电锅
损毁，给王女士造成了财产损失。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
下简称 《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
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
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 不得擅自
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合同法》第一百零
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

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 应当
承担继续履行、 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
损失等违约责任。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第七条规定：
“消费者在购买、 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
时享有人身、 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
利。 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
品和服务， 符合保障人身、 财产安全
的要求 。” 《消法 》 第十一条规定 ：
“消费者因购买、 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
务受到人身、 财产损害的， 享有依法获
得赔偿的权利。” 《消法》 第十六条规
定：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
务， 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 法
规的规定履行义务。 经营者和消费者有
约定的， 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 但双
方约定不得违背法律、 法规规定。 经营
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应当恪
守社会公德， 诚信经营， 保障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 不得设定不公平、 不合理的
交易条件， 不得强制交易。” 《消法》
第五十二条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
者服务， 造成消费者财产损害的， 应当
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承担修

理、 重作、 更换、 退货、 补足商品数
量、 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
等民事责任。 ”

故家政公司应当承担违约责任，退
还王女士因未接受服务而支出的费用，
并赔偿其因接受服务而造成的损失。

案例四
农民购买劣质黏土砖消协依法维权得退款

案情简介: 2020年 4月 21日，马先
生向太康县消费者协会 （以下简称太康
县消协）投诉称，他于 2019年 9月 16日
在太康县马厂某砖窑厂购买其生产的价

值 6万元黏土砖， 该批砖块还未使用便
已经风化粉碎不能使用， 给马先生造成
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马先生多次与砖厂
交涉无果， 无奈之下来到太康县消协投
诉。

处理过程及结果:太康县消协接到
投诉后， 立即派工作人员进行调查，经
查， 消费者反映情况属实。 依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以下简称
《产品质量法》）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以下简称 《消
法》） 有关规定， 指出砖厂属违法行
为， 因其向消费者提供不合格产品，
给消费者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侵
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经多次调解，
该砖厂退还消费者六万元。

案例评析:根据 《产品质量法》 第
二十六条规定： “生产者应当对其生
产的产品质量负责。” 该条第二款还规
定 ： “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
能。” 《消法》 第二十三条规定： “经
营者应当保证在正常使用商品或者接

受服务的情况下， 其提供的商品或者
服务应具有的质量、 性能、 用途和有
效期限”。

本案中， 消费者购买的黏土砖自然
风化粉碎，很明显是属于产品质量问题，
砖厂理应承担产品质量责任，履行更换、
修理、退货等相关法律规定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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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 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周口市消协向社会公布 2020 年度十大消费维权典型案例，对案例的处
理过程、结果、涉及的相关法律进行解析，提醒广大消费者如遇到类似事件，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通
过典型案例分析，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和参与消费维权的氛围，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筑牢消费市场健康发展
基础，营造优质的消费环境及配套服务，助力周口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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